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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渔船5命案”罪犯方忠岳伏法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7年2月18日（总第6924期）

本院于 2016年 10月 10日立案受理申请人上海亿卜洛贸易
商行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号码为50300051/20057710的
银行承兑汇票一张，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
人申报权利。本院于 2017年 1月 23日判决：一、宣告申请人上海
亿 卜 洛 贸 易 商 行 持 有 的 银 行 承 兑 汇 票（号 码 50300051/
20057710，出票人青岛新红纺集团有限公司，出票日期 2016年 6
月 2日，汇票到期日 2016年 12月 2日，出票金额 100000元，收款
人青岛近藤纺时装有限公司，付款行南洋商业银行（中国）有限
公司青岛分行）无效；二、自本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上海亿卜
洛贸易商行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山东]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曲阜宏亚商贸有限公司因3张银行承兑汇票遗失，向
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银行承
兑 汇 票 的 票 号 为 31300051 43802915、31300051 43802916、
31300051 43802917，出票金额均为人民币壹拾万元整，出票人
均为济宁市德欣工贸有限公司，收款人均为曲阜宏亚商贸有限
公司，持票人均为申请人，付款行均为济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出票日期均为 2016年 12月 13日，汇票到期日均为 2017年 06月
13日。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
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
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的行为无效。

[山东]济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平泉峰华化工有限公司因持有的银行承兑汇票遗失

（号码为31600051 20716542，出票日期为2016年9月2日，到期
日为2017年3月2日，票面金额为20万元整，付款行为浙商银行
潍坊分行营业部，出票人为山东高创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收
款人为潍坊大兴建筑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
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
规定，现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
申报权利。如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
据无效。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的行为无效。

[山东]潍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黄益勤持有的股权证持有卡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

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股权证持有卡记载：股
东姓名：黄益勤；公民身份号码：510103193212103967；股东编
码：H200000102，股权证编号：0003202；股权数量 102900 股。该
股权证持有卡最后持有人为申请人。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
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
做出判决，宣告上述股权证持有卡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
该股权证持卡行为无效。 [四川]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

本院执行申请执行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潍坊海关缉私分局依
据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6）鲁刑终257号刑事判决书，向本院申
请拍卖“荣祥 68”轮，本院裁定对该轮予以公开拍卖。定于 2017
年 3月 22日上午 10时整在本院法庭对上述船舶公开拍卖。凡需
买船者，可于2017年3月21日11时前向拍卖委员会提交书面申
请，并交纳保证金20万元，看船时间于登记日前截止。凡与被拍
卖船舶有关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本拍卖委员会
申请债权登记，逾期，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中受偿的权利。开户
行：农行青岛东海西路支行账号：38020401040000388全程：青岛
海事法院联系人：韩军 0532-55786409 联系人：王春浩 0532-
55786436看船联系人：刘玉鹏13561413561。

[山东]青岛海事法院

本院于 2017年 1月 6日立案受理申请人陈发俊申请宣告陈
发君失踪一案。申请人陈发俊称，其系被申请人哥哥，被申请人
大约于2001年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家属向辖区派出所报过
案且经过备案，仍未寻获到被申请人。现由于申请人的父亲死
亡，又无法找到被申请人，故申请宣告失踪。下落不明人陈发君
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
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陈发君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
下落不明人陈发君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
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陈发君的情况，向本院报告。

[安徽]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7年 1月 18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吴道宇、吴慧申请

宣告公民死亡一案。申请人吴道宇、吴慧称，下落不明人吴学林
(男，1941年 4月 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小河长
江路 136 号 3 单元附 7 号，身份证号码：522523194104080011)系

申请人之父，自 2012年 9月 2日走失至今已满四年。下落不明人
吴学林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
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吴学林将被宣告死亡。凡
知悉下落不明人吴学林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
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吴学林情况，向本院报告。

[贵州]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牛常春申请宣告姚书菊失踪一案，经查：姚书菊，

女，生于 1985年 3月 24日（身份证号：411381198503248445），河
南省邓州市九龙镇王冲村杨庄组人，系牛常春母亲，于2008年离
家出走，至今下落。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姚
书菊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逾期仍下
落不明的，本院将依法宣告姚书菊失踪。

[河南]邓州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6年 11月 18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李凤云申请宣告

公民死亡一案，申请人李凤云称，下落不明人解文海患有抑郁症
多年，2009年走失，曾多次到公安机关报案，帮助寻找下落，至今
下落不明已满四年以上，申请法院宣告下落不明人解文海死亡。
下落不明人解文海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
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解文海将被宣
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解文海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
日起一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解文海情况，向本院报告。

[黑龙江]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7年1月16号立案受理申请人陈艳申请宣告公民

死亡一案，申请人陈艳称：陈金火，男，1968年 9月 14日生，与申
请人陈艳系父女关系，于1998年至今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
下落不明人陈金火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
具体地址及联系方法，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陈金火将宣告
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陈金火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
起一年内，将知悉下落不明人陈金火的情况，向本院报告。

[湖北]赤壁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7年1月11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汪铁梅申请宣告公
民 死 亡 一 案 。申 请 人 汪 铁 梅 称 ，易明田（公 民 身 份 号 码
420106194208042438）于2010年1月在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三
店中路走失，至今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易明田应当自公告之日
起一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
下落不明人易明田将被宣告死亡。凡知道下落不明人易明田生
存现状的人，自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易
明田情况，向本院报告。 [湖北]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刘玉晶、刘曼菁申请宣告李芙蓉失踪一案，经查：
李 芙 蓉 ，女 ，住 文 明 铺 镇 宝 塔 村 八 组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432930198311102166 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
期间为3个月。希望李芙蓉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
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湖南]祁阳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吴仲怡申请宣告吴绪明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人

吴绪明（身份证号码：430203451014301）于 1999年 10月起，下落
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吴绪明本
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
院将依法判决。 [湖南]株洲市荷塘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宋英辉申请宣告惠源平失踪一案，经查：惠源平，
女，1963年 5月 15日出生，汉族，曾住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平阳
街委472组通化路军区楼2门502号。2005年6月1日失踪，下落
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惠源平
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逾期仍下落不
明的，本院将依法宣告惠源平失踪。

[吉林]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的张兰琴申请宣告吉林死亡一案，经查：吉林，男，

1978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中远欧洲城1
幢 601 室，系申请人张兰琴丈夫，于 2010 年 12 月 5 日起下落不
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一年。希望吉林本人或知其下落
的有关利害关系人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
依法裁判。 [江苏]扬州市江都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刘玉清申请宣告包俊生死亡一案，经查：包俊生，
男，1949年 1月 9日出生，汉族，辽宁省抚顺市人，原住辽宁省抚
顺 市 东 洲 区 千 户 街 29 栋 10 号 ，身 份 证 号 码 ：
210403194901093338，包俊生于2012年4月离家出走后下落不明
已满四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包俊生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

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一年，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
裁判。 [辽宁]抚顺市东洲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管仁发、刘汉云要求宣告管西宝死亡一案（2017）鲁
1121民特2号，本院已经受理。经查，管西宝，男，1976年9月1日
出生，汉族，原住山东省五莲县于里镇小窑村58号，公民身份号
码 370729197609012818，于 1996 年 9 月离家外出后至今下落不
明，已满6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一年。望管西宝本人或知
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
法作出判决。 [山东]五莲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罗运高、于德珍申请宣告罗小琼失踪一案，经查：
罗小琼，女，1979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四川省广安市人，农村
居民，住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消河乡三力村8组50号，公民身份
号码 512925197910135706。被申请人罗小琼于 2014 年 9 月离家
出走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罗
小琼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花桥法庭联系
（联系电话0826-2533603）。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四川]广安市广安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刘仁富申请宣告周积梅失踪一案，经查：周积梅

（女，1989年 12月 27日出生，汉族，原户籍地重庆市江津区中山
镇常乐村 1组，2012年 4月 9日，因夫妻投靠户口迁至重庆市大
足区棠香街道报恩村2组，身份证号码500381198912276229），于
2012年10月8日离开重庆市前往上海一个月后，下落不明已满2
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周积梅本人或知其
下落的有关利害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
判。 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法院

郑艳红：本院受理的你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盘锦
分行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在执行过程中查封了你名下的车牌号
为辽LBN896的起亚K5汽车一辆。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盘锦分行申请对上述车辆进行评估，经盘锦市中级人民法院技
术处随机选择评估机构，由盘锦世辅资产评估事务所作出了盘
世辅评报字(2016)第 44号资产评估报告。现向你公告送达该评
估报告，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责令你在公告
期届满后 10日内到本院领取盘世辅评报宇（2016）第 44号资产
评估报告，逾期不到，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辽宁]盘锦市兴隆台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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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上海2月17日电 因个人
生活不顺而采取极端行为发泄不满，
制作爆炸物并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实
施爆炸，造成三名旅客不同程度受
伤，一个国际航班被取消，两个国际
航班被延误。今天上午，上海市第三
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爆炸案作出一审
判决，以爆炸罪判处被告人周兴柏有
期徒刑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6 年 5 月，
被告人周兴柏因个人生活、感情不顺
等原因，产生在机场实施爆炸并当场
自杀的念头。同年6 月9 日至 11 日，
周兴柏在其租赁的江苏省昆山市陆
家镇某房屋内，拆开事先购买的烟
花爆竹，将拆下的火药、玻璃碴等
装入啤酒瓶，制成爆炸物 3 件。12
日上午，周兴柏携带上述爆炸物从
江苏省昆山市乘坐公共汽车及机场
快线公交车至上海虹桥机场，随后又
换乘机场快线公交车到达上海浦东国
际机场伺机作案。

当天14时30分许，周兴柏辗转
至上海浦东国际机场2号候机楼出发

层C岛附近，先后点燃3件自制爆炸
物从地面滚向现场人群，其中2件发
生爆炸。作案后，周兴柏在案发现场
持刀割颈自杀未遂，被接警赶来的公
安人员当场抓获。经查，共有三名旅
客在爆炸中不同程度受伤，被送往上
海市浦东新区人民医院治疗；另有一
个国际航班被取消、两个国际航班被
延误，爆炸还引发现场大量旅客恐
慌。经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
鉴定中心鉴定，周兴柏无精神病，具
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周兴柏因
个人生活、感情不顺而将其不满情绪
发泄于社会，制作爆炸物在公共场所
实施爆炸并自杀，危害公共安全，尚
未造成严重后果，其行为已构成爆炸
罪，依法应予惩处。针对辩护人提出
的可以从轻处罚的情节，法院认为，
被告人到案后如实供述罪行，具有坦
白情节，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周兴柏
经事先预谋并缜密准备后，精心选择
浦东机场出发候机区域这一人群密集
的公共场所实施爆炸行为，造成三名
旅客不同程度受伤、三个国际航班被
取消或延误的后果，应从严惩处。综
合考虑周兴柏犯罪的性质、情节和社
会危害程度等因素，依照刑法相关规
定，作出上述判决。

（牛 贝）

该案审判长、上海三中院副院长璩
富荣指出，爆炸罪属于刑法分则第二章
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中一个具体的罪名，
从刑法设置的量刑幅度就可以看出这
是一个重罪。根据刑法第一百一十四
条的规定，实施爆炸行为危害公共安
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在有期徒刑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处罚；而如果造成人
员重伤等严重后果，就要适用刑法第一
百一十五条的规定，在十年以上有期徒
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幅度内量刑。

在该案审理中，法院严格贯彻我国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于爆炸这样危
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尤其是在上海这样
的特大型城市、在国际机场这样的人流
密集场所实施爆炸犯罪行为，其危害性
比在其他公共场所更大，判处八年有期
徒刑，在充分考虑其从轻情节的基础上
更加体现了从重打击的力度。该案从
今年1月3日立案到宣判，仅用了一个
半月的时间，法院一方面充分保障被告
人的合法权利，为其指定了辩护人，并
给辩护人充足的会见和阅卷的时间，同
时依法从快办理。

■法官说法■

本报泰安2月17日电 （记者 闫
继勇 通讯员 郭德民） 今天，山东省
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国家工商
行政管理总局原副局长孙鸿志受贿、贪
污、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对被告人孙鸿
志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
罚金人民币 150 万元；以贪污罪判处有
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
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五
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八年，并处罚金

人民币 180 万元。对孙鸿志受贿所得、
不能说明来源的非法所得予以追缴，上
缴国库；贪污所得依法返还吉林省松原
市人民政府；虎皮、豹皮各一张予以没
收，上缴国库。

经审理查明：2002 年至 2014 年，被
告人孙鸿志利用担任吉林省煤炭工业局
副局长、党组书记、局长、中共松原市委
副书记、松原市人民政府市长、国家工商
行政管理总局广告监督管理司司长、副

局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和地位形
成的便利条件，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申
请、核销借款、承揽工程及职务晋升等事
项上提供帮助，单独或伙同其妻非法收
受相关单位和个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
币1420万余元。

2009年春节前至2014年11月，被
告人孙鸿志利用担任松原市人民政府市
长职务上的便利，侵吞公款人民币
164万余元。

截至案发前，被告人孙鸿志家庭财
产及支出共计折合人民币3525万余元，
其中能够说明来源的财产共计折合人民
币 2571 万余元。孙鸿志对折合人民币
953万余元的财产不能说明来源。

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
孙鸿志的行为构成受贿罪、贪污罪、巨
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鉴于孙鸿志到案
后，如实供述办案机关已经掌握的大部
分受贿、贪污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犯
罪事实，主动坦白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
部分受贿、贪污的犯罪事实，认罪、悔
罪，涉案款物已全部追缴，其中部分赃
款系其主动退缴，具有法定、酌定从轻
处罚情节，依法可对其从轻处罚。法庭
遂作出上述判决。

一个没有办证就去收购玉米的农
民王力军，一审被判非法经营罪，今
天二审法院改判其无罪。判决认定，
王力军于 2014 年 11 月至 2015 年 1 月
期间，没有办理粮食收购许可证及工
商营业执照买卖玉米的事实清楚，其
行为违反了当时的国家粮食流通管理
有关规定，但尚未达到严重扰乱市场
秩序的危害程度，不具备与刑法第二
百二十五条规定的非法经营罪相当的
社会危害性和刑事处罚的必要性，不
构成非法经营罪。简言之，王力军的
行为违法但不构成犯罪。这个看似简
单的结论其实不简单，因为它是在最
高人民法院指令再审之后才得出的，
而由最高法院直接指令再审的案件少
之又少，是例外中的例外。

依据法律规定，只有针对已经生
效的错误判决才可以提起再审。那么
一审判决的错在哪里呢？从本案查明
的事实看，王力军当时收购玉米确实
违反了行政法规的规定，其违法经营

的数额也已达到了立案追究刑事责任的
标准。形式上看，一审判其有罪似无不
当。但实质而论，具有违法性（分行政违
法性和刑事违法性）的行为不一定都构
成犯罪，还应该看其是否对社会有害，以
及是否达到了需要科处刑罚的必要。一
审判决的错误在于，在认定犯罪时，将一
般的行政违法行为等同于刑事犯罪，过
分强调了非法经营行为对于“国家规定”
的违反，而相对忽视了对于行为社会危
害性的评判；更为关键的是，一审判决没
有充分注意到，无证收购粮食的行为不
在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明确列举的前三
项行为之列，属于第四项中的兜底情形，
而对于类似兜底情形的定罪处罚必须有
一个与前述行为社会危害“相当性”的评
价，即只有经营行为违法，且扰乱市场秩
序，情节严重的，方具备这种“相当性”和
刑罚必要性，才能定罪处罚。

二审期间，控辩双方对王力军无罪
形成共识，但就其经营行为是否违法存
在争议。这一问题值得深入探讨。在王

力军行为当时，国务院制定的《粮食流
通管理条例》依然有效，个人如果无粮
食收购资格而从事粮食经营行为当然违
法。而 2016 年 1 月 13 日 《国务院关于
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开始施行，
特别是 2016 年 9 月 14 日国家粮食局发
布了经过修订的《粮食收购资格审核管
理办法》，其第三条明确规定，农民、
粮食经纪人、农贸市场粮食交易者等从
事粮食收购活动，无需办理粮食收购资
格。这就等于将实行了十多年的针对个
人的粮食收购许可制度废止了。其理据
显然是为了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
化改革的要求，切实使市场在资源配置
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切实保护粮
食生产者、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
益。依据“新法”，王力军的行为自然
不违法。问题是，在上述行政法规和规
章修改之前，王力军已然被定罪处刑，
判决已经生效了。因此，根据行为时的
法律，应该判定王力军行为违法。当

然，判定其违法并不等于判定其构成
犯罪，定罪量刑仍然需要全面分析评
判犯罪的诸特征和构成要件。这是就
本案的法理而论。

更深层地看，本案的改判实际上
得益于市场导向的改革开放和以良法
善治为核心的法治推行。1997 年刑
法修订时废弃了投机倒把罪这一计划
经济的产物，代之以非法经营罪，而
该罪又因为其“违反国家规定”的模
糊性和第四项的兜底条款而备受诟
病，甚至被称为“新口袋罪”，实践
中也常常有扩张适用的范例。王力军
一审被判刑即是一例。若要杜绝此类
违背市场经济规律、违背改革要求的
错误判决，简政放权，大力限缩类似
粮食收购资格的行政审批和许可范
围，尽可能革除不合时宜的国家规
定，才是治本之策。而在经济飞速发
展、社会全面转型、改革日益深化、
法治不断完善的新时期，努力践行良
法善治，实现三个符合(即”事实认
定符合客观真相、办案结果符合实体
公正、办案过程符合程序公正”)和
两个统一 （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统
一、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统一），从
而有效地服务和保障经济发展，是司
法机关的根本使命。

切实维护司法公正 确保无罪之人不受法律追究
——王力军非法经营再审案审判长答记者问

本报记者 刘 岚 本报通讯员 张 贵

王力军改判无罪的深层次逻辑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 卢建平

受贿贪污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三罪并罚

国家工商总局原副局长孙鸿志一审获刑十八年

上海浦东机场爆炸案一审宣判
被告人周兴柏犯爆炸罪被判处八年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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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2 月 17 日，内蒙古自治
区巴彦淖尔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最高人
民法院指令再审的王力军非法经营案
公开宣判，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
王力军无罪。王力军和辩护人表示不
再上诉。宣判后，本案审判长辛永清
就相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问：巴彦淖尔中院对王力军案进
行再审和改判的依据是什么？

答：巴彦淖尔中院对王力军案再
审，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指令本
院再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
法》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各级人民
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如果
发现确有错误的，有权提审或者指令
下级人民法院再审。

我院在再审过程中，坚持以事实
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坚持
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依法宣告王力
军无罪，充分体现了人民法院严格履
行职责，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
切实维护司法公正，落实总书记提出
的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
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要求。

问：再审判决认定王力军购销玉
米的行为不构成非法经营罪，那么这
一行为到底算不算非法经营？

答：国家为了保障粮食安全，维
护粮食流通秩序，促进粮食生产，
2004 年由国务院制订了 《粮食流通

管理条例》。《条例》规定：从事粮食收
购、销售等经营活动，必须取得粮食收
购许可证，并向工商部门登记办理营业
执照。本案中，王力军没有按照该《条
例》的规定办理前述“两证”，从事粮食收
购销售活动，违反了当时的行政法规。

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
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深入推进“放
管服”改革，切实保护粮食生产者、消
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规范粮食收
购市场秩序，2016年9月，国家粮食局
对《粮食收购资格审核管理暂行办法》
进行了修订，按照修订后的《粮食收购
资格审核管理办法》 第三条规定，农
民、粮食经纪人、农贸市场粮食交易者
等从事粮食收购活动，无需办理粮食收

购资格。至此，农民从事粮食收购无需
再办理粮食收购许可证。

问：原审判决王力军有罪是否违反
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答：“罪责刑相适应 （统一） ”原
则是我国刑法基本原则之一，是指刑罚
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
的刑事责任相适应。原审判决认定被告
人王力军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
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2 万
元，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故本院撤销原
审判决，宣告原审被告人王力军无罪。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是对构成犯罪的
被告人适用刑罚时，应当坚持的原则，
本案原审被告人王力军无罪，不存在违
反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问：再审改判王力军无罪，是否
意味着原审法院判决是一起错案？如
果是错案，如何追究责任？

答：原审法院判决王力军犯非法
经营罪，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本院依法
予以改判，宣告原审被告人王力军无
罪，确保无罪的人不受法律追究。这
也是落实总书记提出的努力让人民群
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
义的要求。

2016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了《保护司法人员依
法履行法定职责规定》，其中第十一条
规定，法官、检察官非因故意违反法
律、法规或者重大过失导致错案并造
成严重后果的，不承担错案责任。

问：再审判决生效后，王力军是
否可以提起国家赔偿申请？赔偿数额
如何确定？

答：中院再审判决生效后，王力军
可以申请国家赔偿。本院在宣判时已
告知王力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
释》第三百九十一条规定，在本判决发生
法律效力后可以依法申请国家赔偿。

王力军应该按照国家赔偿法的规
定，向依法应该承担赔偿义务的司法
机关申请具体的赔偿项目、内容，能
获得多少赔偿，也应当以国家赔偿法
的规定为准。

本报舟山 2月 17日电 （记者
余建华 通讯员 张 伟）今天，浙
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最高人
民法院死刑核准裁定，对罪犯方忠岳
执行死刑。

2015年10月7日，浙普渔68291
号渔船在舟山市普陀区东极外海三星
岛附近海域作业，船员方忠岳与彭某
平、彭国某发生争吵并动手互殴。10
月8日凌晨2时左右，方忠岳因怨恨
在心，从中舱的工具柜内拿来一把斧
头，先后至中舱彭某平寝室、彭国某
寝室，持斧头猛力朝该二人颈部连砍
数下，致二人动脉断裂，急性大失血
而死亡。方忠岳欲驾船逃离，因担心
发动船只的声音会吵醒黄某军、彭海
某、彭某芳，又产生了杀害该三人的
念头，并先后至该三人寝室，持斧头
猛力朝三人颈部连砍数下，致三人动
脉断裂，急性大失血死亡。之后，方
忠岳为筹措逃跑费用，从彭海某皮夹
内窃得现金 4000 余元，从彭某芳皮
夹内窃得现金500余元，从彭某平身
上窃得价值 15723 元的黄金项链 1
条。方忠岳欲驾船逃跑，但因无法发
动船只，最终利用船上配备的气胀式
救生筏逃离现场。

10月8日7时20分许，方忠岳乘
坐救生筏至大西寨岛附近海域时，被
驾驶小快艇前往东极外海海域钓鱼的

方忠岳表弟陈锡华发现，并将其救上
小快艇。当得知方忠岳系杀害船上5
名船员在逃时，陈锡华遂劝说其投案
自首，但遭拒绝。后陈锡华在方忠岳
的要求下于当日8时许将其送至定海
区神华国华发电责任有限公司外的码
头。随后，方忠岳乘坐出租车至市汽
车客运中心，并乘坐长途客车逃离舟
山。10月10日凌晨，方忠岳在江苏
省苏州市吴江区盛泽镇前跃村一带，
被苏州市吴江区公安局盛泽分局民警
抓获。

去年5月13日，舟山中院一审以
故意杀人罪、盗窃罪，依法判处被告
人方忠岳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被告人陈锡华因犯窝藏罪，被判处有
期徒刑三年。法院同时判决被告人方
忠岳赔偿5名被害人经济损失20万元
至22万元不等，共计102万元。

判决生效后，舟山中院依法处置
了方忠岳所拥有房产、船舶股份和
2014 年可供分配的柴油补助款等财
产，扣除夫妻共有部分，截至目前已
强制执行到位46.7万余元。

考虑到被害人亲属无法通过诉讼
和民事强制执行程序获得全额赔偿，
且其生活存在现实困难，今年1月22
日，舟山中院根据《浙江省司法救助实
施办法》向12名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
告各发放执行救助金1万元予以救助。


